附件：
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2017届毕业生取消暂缓就业

申请表（适用于7月5日前取消暂缓就业）

	姓　名
	
	性　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所在院系
	
	专业
	
	班别
	

	生源地
	
	通讯

电话
	手机：
	电子邮箱：

	原暂缓就业条形码编号
	

	取消

暂缓

就业

原因
	　

本人签名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年___月___日



	院系

审核

意见
	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：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

	学校

审核

意见
	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盖章：　      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提交申请表时，需同时将暂缓就业协议书，上交高州校区招生就业科。
